       和林格尔县农机服务中心
2023年农机购置补贴政策落实延伸绩效管理工作的
自 评 报 告
和林格尔县农机服务中心按照自治区《关于开展2023年度农机购置与应用补贴政策绩效考评的通知》要求，对2023年全县农机购置补贴政策落实延伸绩效管理工作开展了自查自纠工作，现报告如下
一、严格对照方案，加强资金管理
我县严格按照2023年自治区农业机械购置补贴项目的程序要求办理补贴，在补贴系统开通之前组织人员深入各乡镇宣传农机购置补贴工作。根据区、市农机购置补贴政策要求，切实做好农机购置补贴工作，切实落实好惠农政策。
二、2023年农机购置补贴政策落实情况
（1） 补贴落实情况
今年，我县认真落实自治区农牧业厅《关于落实农机购置补贴政策有关事项的通知》精神，在补贴目录范围内，完全满足农民购机需求。
（二）补贴机具种类及补贴额情况
[bookmark: _GoBack]2022年结转资金：0.175万元。2023年自治区下达我县农机购置补贴资金2452万元（其中：下达中央购机补贴资金2302万元、省级补贴资金150万元）。2023年当年兑付中央购机补贴资金2042.789万元，兑付率为83.31%。涉及购机单位（农户）1240户，涉及机具1688台。其中：动力机械295台，（玉米收获机械47台、谷物收获机械7台）。非动力机械458台，（打捆机42台（套），耕整地机械252台、播种机38台、饲料自备机4台、饲料粉碎机15台、脱粒机4台、辅助驾驶系统76台、楼草机1台、无人机8台、撒肥机18台、谷物干燥机1台、秸秆粉碎还田机2台，喷雾机1台）。当年结余资金409.389万元，顺延到2024年进行兑付。
为实施好项目，春播前举办购买农机补贴业务培训班、加强政策宣传、规范操作程序、完善监督与检查机制、制定购置农户定期回访制度等一些列措施，有效地推进农机购置补贴政策的落实。11月份我站组织人员进行了回访核实，对享受政策的拖拉机见面率达95%，收割机见面率达100%以上，其它农机具见面率达85%以上。
   （三）资金实施结算情况
今年，从3月份就开始接待农户购机咨询提交资料，4月初开始将购机者信息入网。我县购机补贴报账兑付分为两个批次进行，第一批6月低兑付资金1403.257万元，第二批次11月中旬兑付639.532万元。当年共计兑付资金2042.789万元，已全部打入农户一卡通。
三、采取的工作措施
（一）精心部署工作。一是加强组织领导，根据《内蒙古自治区农牧业厅 财政厅关于印发内蒙古2021年-2023年农机购置补贴实施方案的通知》的精神，为做好开展“全价购机、县级结算、直补到卡”的工作，农牧业局农机购置补贴工作领导小组，严格按照《和林格尔县2021--2023年农机购置补贴项目实施方案》，确定了补贴资金分配、重点推广机具种类等事宜，并联合对补贴政策实施进行监管。我中心严格遵照《和林格尔县2021--2023年农机购置补贴项目实施方案》，确保补贴工作规范实施，让农民真正得到实惠，补贴资金切实发挥作用。二是2023年4月24日购机补贴领导小组召开会议，详细安排部署了工作任务，切实落实“主要领导负总责，分管领导负全责，工作人员直接负责”的责任机制，做到目标到岗、责任到人、层层落实。三是根据《和林格尔县2021--2023年农业机械购置补贴实施方案》的要求，结合全县农业生产实际，明确了农机购置补贴政策及农机购置补贴操作流程。
制度建设方面，虽出台了本县购置补贴方案，但缺乏县财政、纪检监察、审计等部门出台有关政策监管规定；内控制度方面也不尽完善。补贴管理岗、操作岗、补贴机具核验岗、档案管理等关键重点岗制定了工作职责、管理流程或规范性制度。
（二）深入开展调研。根据农机化生产实际，我中心到各乡镇经济开发区及多家农民农机专业合作社、农机大户等新型经营主体，深入了解当地农民、合作社、农机大户对今年农机具的实际需求，并根据需求情况研究确定补贴方向和补贴数量。
   （三）全程信息公开。
农机购置补贴政策是国家强农惠农政策的重要内容，是加快推进农业机械化和建设现代农业，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增加农民收入，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又好又快发展的重大举措。农机技术推广管理站是项目实施主体单位，全站干部职工从讲政治、讲大局和为国家政策负责的高度，进一步增强责任感和使命感，切实落实工作责任，做到目标到岗、责任到人，确保规范操作、阳光透明、公开公正，切实把农机购置补贴政策不折不扣地落实到农民身上。严格按照国家和区市县的有关要求，全力做好农机购置补贴政策政务公开，切实维护农民群众的知情权、选择权和监督权。在农机服务中心办公地点、各乡镇、经济开发区、村、农机经销点等处都设立专门的公开栏，张贴有关农机补贴政策信息，并通过当地电视台、政务大厅电子信息屏、村委会大喇叭广播、简易明白纸、宣传挂图等进行信息公开，信息公开的所有资料都建档保存；在公布农机购置补贴政策咨询投诉电话、补贴机具质量投诉电话和电子邮箱的同时，随时公示受益农户名单及享受补贴情况，进一步增强工作透明度，接受社会监督。不断增强农机购置补贴政策信息公开工作的时效性。按照信息公开要求，开通了与内蒙古农机化信息网实现互联互通，补贴政策实施咨询和投诉受理方式全部公开，办公室及工作人员电话24小时畅通。安全保存补贴数据信息。
在信息公开方面，向上级部门提出两项改进建议，一是手机APP操作程序有些复杂，多数农民不会操作。二是现在系统里，一个购机者发票数量最多能上传5张，有时候发票数量多就无法上传。
   （四）举报投诉查出情况
   为维护农机消费者权益，站内安排专人受理农机购置补贴投诉、登记、调查、处理。力求项目操作的规范性。2022年全年无投诉现象发生。投诉方面没有受到农业部或自治区点名通报批评。
（五）廉政风险防控
8月份，组织开展了全县范围农机购置补贴政策培训班或反腐倡廉警示教育活动；本区域范围内没有任何有关农机管理、推广、监理等公职人员以各种形式直接或间接进行补贴机具经营活动，相关人员能远离补贴经营行为，不参与、不插手或不变相为企业销售出谋划策。
（6） 认真核实机具。
我站中心组织工作人员深入田间地头，对购入的新机进行逐户验机、逐户核查对照入户核查表、仔细核对机具编号、发动机号、车架号等，对购机者新购机具进行合影照相，核查人员和购机户分别签字，对核查机具进行拍照留档。
（7） 接受手机APP申领补贴，达到90%以上；在本区域内满足所有农民申购需求。按时上报有关调查报告、专项工作总结、绩效自评报告等材料。
（8） 加强规范管理。
对享受补贴的机具登记编号、拍照，建立购机补贴档案，严格实行一机一档，做到规范化管理。对已购机补贴的拖拉机，要求办理入户牌证手续，并对机手进行培训，增强农机操作手安全意识和操作水平。
后附：2023年农机购置补贴政策落实延伸绩效管理指标体系及打分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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